湖南省木材行业管理办公室文件

湘木行[2006]2号
	


关于印发《2006年度全省木材行业目标管理
及其考核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林业局：
现将《2006年度全省木材行业目标管理及其考核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确保2006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附件:2006年度全省木材行业目标管理及其考核奖励办法
二○○六年二月一十一日
附件
2006年度全省木材行业目标管理
及其考核奖励办法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和省委《实施意见》精神，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关键一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木材行业管理工作，使“十一五”林产工业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从而促进全省林产工业的快速发展，特制定全省木材行业目标管理及其考核奖励办法。
一、目标管理内容
（一）林产工业工程
1、“十一五”林产工业规划的实施及林业产业链建设；
2、本年度完成林产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以上（含12%）；
3、招商引资项目及实际到位资金有较大增长，当年有新上林产工业项目；
4、龙头企业有较快发展，当年有林产工业新产品或新创名牌产品，联系1-2个龙头企业工作到位；
5、各级政府下达的扶持林产工业的政策落实到位。
（二）行业管理
1、行业管理机构。市州林业局和重点林区县、市、区林业局有木材行业管理专门机构和人员，一般林区县、市、区林业局有分管领导，具体工作有人员负责；
2、严格按照“采脂技术规程”开展培训工作，加强采脂管理；
3、林区公路养护管理规范，养护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4、组织木材检验员的培训，监管木材检验标准的实施工作；
5、开展林产工业调研工作，向省木材行管办提供高质量的专项调研报告1篇以上；
6、积极宣传林产工业发展情况，在国家级和省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一篇以上，市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两篇以上。
（三）企业改革与安全生产
1、加快国有森工企业改制步伐，市属国有森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达80%以上，县属国有森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达70%以上；
2、企业未发生大的不稳定事件；
3、企业职工安全事故死亡率、重伤率为零，千人轻伤率控制在2%以下，重特大安全事故为零。
（四）日常工作
1、按时、准确上报生产调度报表和分析说明；
2、按时报送半年和全年工作总结（分别于7月上旬和12月上旬报送）；
3、按时报送半年及全年招商引资情况汇总表（分别于7月上旬和12月上旬报送）；
4、按时保质完成省木材行管办布置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考核办法
（一）考核计分标准
实行百分法计分，满分为100分，其中：林产工业工程40分，行业管理30分，企业改革与安全生产15分，日常工作15分。（详见附表）
（二）考核依据
1、“十一五”林产工业规划的实施、林业产业链建设的考核，先由市州自报，再由省木材行管办核实。
2、林产工业年总产值以厅计财处核定的统计年报数和生产调度报表审定数为准。
3、新上项目以开工建设为准，新创的名牌产品以省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文件为准。
4、政策落实情况以所属企业反映的情况经核实为准。
5、招商引资、企业改革与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根据市州上报的招商引资汇总报表和生产调度报表说明的情况，经省木材行管办核实。其中群体上访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不计分，发生重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不计分（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是指一次性事故重伤5人（含5人）以上或死亡1人（含1人）以上，且经济损失10万元（含10万元）以上的事故）。
6、行业管理、日常工作的考核以省木材行管办掌握的情况为准。
（三）考核工作程序
本年度12月中旬，各市州木材行管部门、林工站进行自评，并将自评结果报省木材行管办，再由省木材行管办组织考核，综合评比。
三、奖励办法
经省木材行业管理办公室考核，总分达到90分以上的，分别给与一、二等奖励，90分以下的不予评奖。
本办法由省木材行业管理办公室负责实施和解释。
二○○六年元月十七日
附表：
2006年度全省木材行业目标管理各项考核计分标准表
	内  容
	项 目 名 称
	计 分

	林产工业工程
（40分）
	“十一五”林产工业规划实施，林业产业链建设
	10

	
	林产工业年总产值
	10

	
	招商引资和统计
	8

	
	龙头企业发展及扶持
	6

	
	政策落实
	6

	行业管理
（30分）
	管理机构
	8

	
	林产工业调研
	6

	
	木材检验标准监管
	4

	
	林区公路养护管理
	4

	
	采脂管理和培训
	4

	
	林产工业宣传
	4

	企业改革与安全生产（15分）
	国有森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
	5

	
	社会稳定
	5

	
	安全生产
	5

	日常工作
（15分）
	生产调度
	7

	
	工作总结
	4

	
	其它工作任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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